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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建房〔2017〕147号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房产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委，规划建设局）、住房保障局：
为贯彻落实《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湘财综〔2017〕16号）要求，继续做好城市房屋白蚁防治工作，保证城市房屋住用安全，根据《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白蚁防治工作，依法履行白蚁防治职责

我省是白蚁高危地区，白蚁危害十分严重，做好白蚁防治工作，确保城市房屋住用安全，是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做好新建、改建、扩建、装饰装修等房屋的白蚁预防和原有房屋的白蚁检查与灭治的管理工作。各白蚁防治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白蚁防治质量保证体系，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的施工技术规范和操作程序进行防治，白蚁预防包治期限不得低于15年；建立药剂进出领料制度，药剂实行专仓储存、专人管理，确保用药安全；加强技术研究和白蚁防治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白蚁防治水平。

二、强化服务意识，优化办事流程

白蚁防治工作既是一项公益事业，又是一项民生工程，白蚁防治单位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简化办事流程，为民办好事、办实事。一是取消与建设单位签订白蚁预防合同手续，由建设单位在建设项目开工前到当地白蚁防治服务窗口填报《城市房屋白蚁预防公共服务受理登记单》（附件1），白蚁防治单位按照受理登记内容以及湖南省《房屋白蚁预防技术规程》要求实施房屋白蚁预防；二是白蚁预防施工验收后，白蚁防治单位应当及时向建设单位出具《城市房屋白蚁预防实施证明》（附件2），证明资料应与建设工程竣工验收资料一并移交给当地城建档案馆统一管理。其中，属房地产开发新建项目的，证明资料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进行商品房销售（预售）时提供给购房人；三是严格执行湘财综〔2017〕16号文件要求，白蚁防治单位不再向建设单位收取白蚁预防费，也不得委托中介服务机构从事白蚁预防工作，变相收取费用。

三、加强部门协调沟通，落实好白蚁防治工作经费

白蚁防治行政事业性收费取消后，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所辖白蚁防治单位应按照湘财综〔2017〕16号文件“依法履行管理职能所需相关经费，由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不得影响依法履行职责”的要求，主动向同级人民政府汇报并协调财政部门将白蚁防治工作经费纳入当地财政预算，确保所需相关经费落实到位。
该通知印发之日生效，有效期为5年，2017年8月16日至2022年8月15日有效。

附件：1．城市房屋白蚁预防公共服务受理登记单
2．城市房屋白蚁预防实施证明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7年7月28日

附件1

城市房屋白蚁预防公共服务受理登记单
登记编号：                        日期：       年     月    日
	建
设
单
位
	单位名称：               
负责人：          （签字）
            单位盖章 
	受
理
单
位
	单位名称：                 
负责人：             （签字）
                单位盖章 

	
	地址：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工
程
信
息
	项目名称：
	建筑类型：□别墅排屋  □多层  □高层   □其他

	
	项目地址：
	建筑面积：

	
	结构类型：
	备    注：

	
	施工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

	建
设
单
位
须
知
	1.提供每幢房屋底层平面图、建筑总平面布置图、市政园林平面图。
2.提交规划许可证副本复印件（查验原件）。
3、督促施工单位在房屋建设施工过程中，及时清除建筑场地遗留的废旧木质材料和其他含有纤维素的废弃物。
4、根据受理单位提供的白蚁预防施工方案，在达到施工工序条件时及时通知受理单位。
5、现场积极配合进行白蚁预防施工。

	
	本登记单一式   份，建设单位   份（用于申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受理单位   份。
注：此表份数（联数），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监制
附件2
城市房屋白蚁预防实施证明
湘蚁防证〔20   〕    号

建于       市       县（区）       镇       街（路、巷）

     号的              工程（规划许可证号：            登记编号：            ），共     栋，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其中，栋号            ，计           栋房屋，建筑面积         平方米（详见下表），我方于20   年   月   日至20   年   月  日实施了白蚁预防处理，现已施工完毕，质量验收合格。

特此证明！

发证单位（盖章）：

	编号：
	受理时间：     年    月    日

	栋   号
	面积（㎡）
	栋号
	面积（㎡）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证明壹式伍份，甲方肆份，用作房屋竣工验收备案、房屋预售、销售等证明文件及城建档案馆存档，乙方存档壹份。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17年8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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